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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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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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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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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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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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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初

慶

摘
要
：
本
文
除
前
言
與
結
語
外
，
正
文
分
為
四
部
份
：

一
．
《
春
秋
》
三
世

二
．
《
左
傳
》
釋
《
春
秋
》
史
事
兼
及
褒
貶
筆
法

三
．
《
春
秋
》
重
建
治
平
之
術
基
於
人
倫

四
．
《
左
傳
》
史
事
以
霸
業
之
興
衰
為
主
軸

從
《
春
秋
》
筆
法
及
孔
子
重
建
治
平
之
術
之
理
想
切
入
《
左
傳
》

以
霸
業
為
主
軸
之
史
事
，
以
彰
顯
《
春
秋
》
經
義
之
大
略
。

關
鍵
詞
：
三
世
、
史
事
、
筆
法
、
霸
業
、
大
義

壹
、
前　

言

文
化
是
逐
漸
壘
聚
而
成
的
。
今
日
所
傳
誦
的
「
六
經
」
，
乃
三
代
文

明
的
菁
華
，
經
孔
子
融
會
貫
通
以
後
，
成
為
儒
家
文
化
的
核
心
。
其
《
春

秋
》
大
義
，
一
則
承
傳
於
前
輩
史
官
的
批
判
精
神
與
不
屈
不
畏
的
守
職

觀
念
：
前
者
如
「
在
晉
董
狐
筆
」—

—

宣
二
年
誌
晉
靈
公
之
弒
：
「
秋
，

九
月
，
乙
丑
，
晉
趙
盾
弒
其
君
夷
皋
。
」
《
左
傳
》
釋
曰
：

乙
丑
，
趙
穿
攻
靈
公
於
桃
園
，
宣
子
未
出
山
而
復
。
大
史
書
曰
：

「
趙
盾
弒
其
君
。
」
以
示
於
朝
。
宣
子
曰
：
「
不
然
。
」
對
曰
：

「
子
為
正
卿
。
亡
不
越
竟
，
反
不
討
賊
。
非
子
而
誰
？
」
宣
子
曰
：

「
嗚
呼
！
我
之
懷
矣
，
自
詒
伊
慼
；
其
我
之
謂
矣
。
」
孔
子
曰
：

「
董
狐
，
古
之
良
史
也
；
書
法
不
隱
。
趙
宣
子
，
古
之
良
大
夫
也
；

為
法
受
惡
。
惜
也
！
越
竟
乃
免
。
」
（
注
一
）

董
狐
責
趙
盾
身
居
正
卿
，
亡
不
越
竟
，
反
不
討
賊
，
雖
不
親
弒
靈
公
，
亦

當
尸
其
罪
。
蓋
為
君
討
弒
君
者
，
乃
人
臣
不
可
推
卸
的
義
務
：
趙
盾
被
靈

公
追
殺
，
倖
免
於
難
；
出
亡
，
又
瞻
顧
國
恩
而
不
忍
逃
離
國
境
，
待
趙
穿

弒
君
後
而
還
。
「
普
晉
之
內
，
皆
為
晉
土
；
率
土
之
濱
，
皆
為
晉
臣
」
，

被
董
狐
斥
指
為
弒
君
賊
，
在
於
其
身
雖
免
於
難
而
人
仍
為
晉
臣
也
。
以
孔

子
的
觀
念
，
君
臣
既
以
義
合
（
注
二
）
，
是
以
為
之
釐
清
君
臣
身
份
之
分

野
：
君
既
失
德
，
視
臣
如
土
芥
；
臣
之
斷
義
，
在
於
是
否
逃
出
國
境
？

「
越
竟
則
君
臣
之
義
絶
，
可
以
不
討
賊
」
（
注
三
）
。

後
者
如
「
在
齊
太
史
簡
」—

—

襄
公
二
十
五
年
記
齊
莊
公
之
弒
：

「
夏
，
五
月
，
乙
亥
，
齊
崔
杼
弒
其
君
光
。
」
《
左
傳
》
錄
齊
太
史
兄
弟

三
人
相
繼
以
生
命
相
循
以
存
其
實
錄
，
正
夫
子
所
謂
「
守
死
善
道
」
（
注

四
）
，
「
守
道
不
如
守
官
」
（
注
五
）
也
。



二

孔
孟
月
刊
　
第
六
十
一
卷
　
第
七
、
八
期

再
則
，
《
春
秋
》
所
蘊
涵
「
為
萬
世
開
太
平
」
之
理
想
，
則
為
孔
子

高
瞻
遠
矚
的
終
極
目
標
。
筆
者
早
年
於
天
德
黌
社
從
毓
師
學
《
四
書
》
與

《
禮
記
》
，
毓
老
以
經
解
經
，
輒
引
《
春
秋
》
大
義
為
説
。
今
據
多
年
研

讀
《
春
秋
三
傳
》
之
體
會
，
以
史
事
為
主
軸
，
輔
以
舊
聞
，
略
述
《
春
秋
》

史
事
與
經
義
間
的
關
係
。

貳
、
《
春
秋
》
三
世

孔
子
生
不
逢
時
，
在
現
實
的
政
治
場
域
裡
不
得
有
所
作
為
，
不
得

已
，
退
而
據
魯
史
著
書
，
《
春
秋
》
乃
其
畢
生
理
想
之
所
託
；
既
完
稿
，

不
免
有
「
知
我
」
、
「
罪
我
」
之
慨
。
漢
儒
以
為
孔
子
之
著
《
春
秋
》
，

有
「
欲
載
之
空
言
，
不
如
見
之
於
行
事
之
深
切
著
明
」
（
注
六
）
之
志
；

晉
代
的
范
甯
在
《
春
秋
穀
梁
傳‧

序
》
裡
指
出
《
春
秋
》
的
筆
法
，
「
一

字
之
褒
，
寵
踰
華
袞
之
贈
；
片
言
之
貶
，
辱
過
巿
朝
之
撻
」
（
注
七
）
。

蓋
理
想
的
憧
憬
，
如
不
能
從
過
往
行
事
得
失
的
教
訓
裡
去
反
省
，
以
期
能

撥
亂
反
正
，
也
只
是
空
言
而
已
。

《
公
羊
》
學
者
依
孔
子
蒐
集
資
料
的
先
後
，
把
《
春
秋
》
所
輯
錄
魯

國
十
二
個
國
君
的
史
事
分
作
三
個
階
段
：
隱
、
桓
、
莊
、
閔
、
僖
五
公
，

相
當
於
孔
子
曾
祖
、
高
祖
的
時
代
，
僅
能
透
過
前
輩
們
輾
轉
傳
述
的
史
料

來
刪
汰
；
稱
為
「
所
傳
聞
世
」—

—

亦
稱
據
亂
世
或
撥
亂
世
。
文
、
宣
、

成
、
襄
四
公
則
相
當
於
孔
子
父
、
祖
的
時
代
，
可
以
從
聽
到
當
年
歷
經
其

事
者
敘
述
的
見
聞
中
來
編
修
；
稱
為
「
所
聞
世
」—

—

亦
稱
昇
平
世
或
小

康
世
。
昭
、
定
、
哀
三
公
則
為
孔
子
自
身
所
處
的
時
代
，
由
其
身
受
，

抉
摘
褒
貶
以
寄
寓
其
志
；
稱
為
「
所
見
世
」—

—

亦
稱
太
平
世
或
大
同
世

（
注
八
）
。
從
史
料
上
來
說
，
春
秋
一
代
，
每
況
愈
下
，
終
啟
戰
國
群
雄

相
爭
之
局
；
如
何
能
成
其
大
同
之
世
？
不
能
釐
清
此
一
現
實
與
理
想
上
的

落
差
，
就
無
從
步
入
孔
子
理
想
中
的
殿
堂
。

參
、
《
左
傳
》
釋
《
春
秋
》
史
事
兼
及
褒
貶
筆
法

後
世
由
《
春
秋
》
衍
出
三
《
傳
》
。
於
三
《
傳
》
異
同
，
宋
．
葉
夢

得
《
春
秋
考
》
云
：

《
左
氏
》
傳
事
不
傳
義
，
是
以
詳
於
史
而
事
未
必
實
；
《
公
羊
》
、

《
穀
梁
》
傳
義
不
傳
事
，
是
以
詳
於
經
而
義
未
必
當
。

胡
安
國
以
為
：

事
莫
備
於
《
左
氏
》
，
例
莫
詳
於
《
公
羊
》
，
義
莫
精
於
《
穀
梁
》
。

朱
子
主
張
：

《
左
氏
》
是
史
學
，
《
公
》
、
《
穀
》
是
經
學
：
史
學
記
得
事
卻

詳
，
於
道
理
上
便
差
；
經
學
者
於
義
理
上
有
功
，
然
記
事
多
誤
。

然
不
詳
其
事
則
無
從
繫
其
義
，
欲
理
解
《
春
秋
》
經
義
，
通
常
從
《
左
傳
》

入
手
。
《
左
傳
》
所
述
，
正
是
春
秋
時
代
二
百
多
年
的
過
往
行
事
，
既
包

含
歷
史
故
事
，
也
著
錄
當
時
士
大
夫
對
時
事
的
針
砭
；
意
有
未
盡
，
作
者

更
以
「
君
子
曰
」
現
身
說
法
，
點
出
褒
貶
之
所
在
。
開
傳
統
史
學
寓
史
評

於
史
事
之
先
河
。

《
左
傳
》
不
僅
是
《
春
秋
》
的
史
料
，
也
詮
釋
《
春
秋
》
經
文
所
指

涉
的
意
在
言
外
之
處
。
春
秋
之
際
，
王
綱
雖
解
紐
，
幸
賴
有
霸
主
出
面
，

挾
天
子
以
令
諸
侯
，
尊
王
攘
夷
，
扶
弱
繼
傾
，
維
持
安
定
的
局
面
。
其
時

是
一
個
「
弒
君
三
十
六
，
亡
國
五
十
二
，
諸
侯
奔
走
不
得
保
其
社
稷
者
不

可
勝
數
」
（
注
九
）
的
時
代
，
孔
子
欲
力
挽
狂
瀾
，
撥
亂
以
反
正
：
於
「
所

傳
聞
世
」
，
「
內
其
國
而
外
諸
夏
」
，
先
把
改
革
的
中
心
聚
焦
在
魯
國
，

遡
治
術
之
源
以
反
其
本
，
以
構
建
出
君
臣
上
下
彼
此
相
對
應
的
制
度
，
拯

斯
民
於
水
火
。
只
要
魯
國
的
亂
象
得
以
平
治
，
然
後
就
能
推
己
以
及
人
，

向
外
擴
充
。

進
至
「
所
聞
世
」
，
「
內
諸
夏
而
外
夷
狄
」
，
讓
諸
夏
列
國
皆
得
以

在
新
制
度
下
同
享
安
康
；
但
是
對
於
不
事
禮
義
的
夷
狄
，
則
堅
守
夷
夏
之

防
而
外
之
。

待
諸
夏
之
國
已
立
已
達
之
後
，
再
進
一
步
向
外
推
衍
，
於
「
所
見

世
」
，
「
夷
狄
進
至
於
爵
」
（
注
一○

）
；
當
夷
狄
皆
受
到
華
夏
文
化
與

制
度
的
洗
禮
，
脫
胎
換
骨
，
成
為
華
夏
文
化
圈
中
的
成
員
，
舉
世
皆
能
尋

回
平
治
之
本
以
後
，
篡
弒
憑
仍
的
局
面
得
以
根
治
，
太
平
盛
世
自
然
可



三

風
簷
展
書
讀
：
談
︽
春
秋
︾
的
史
事
與
經
義

期
。

如
何
將
此
一
大
同
世
界
的
理
想
灌
注
到
《
春
秋
》
二
百
四
十
二
年
的

史
事
當
中
？
不
得
不
採
取
藉
事
以
明
義
的
方
式
，
以
歷
史
事
件
作
為
教

訓
，
更
能
突
顯
理
之
所
在
。
所
以
《
春
秋
》
經
文
的
原
始
素
材
雖
然
是
魯

國
的
史
料
，
但
經
過
孔
子
改
寫
之
後
，
成
為
表
達
自
己
理
想
的
媒
介
。
改

寫
以
後
的
《
春
秋
》
經
文
字
，
已
與
歷
史
的
原
貌
有
所
落
差
。
《
左
傳
》

除
卻
著
錄
史
事
之
外
，
也
透
過
各
種
方
式
來
詮
釋
《
春
秋
》
經
文
的
書
法
，

縱
然
《
春
秋
三
傳
》
對
於
孔
子
褒
貶
筆
法
的
詮
釋
不
盡
相
同
，
即
使
以
《
左

傳
》
所
指
的
《
春
秋
》
書
法
為
據
，
仍
然
發
人
深
省
。
在
閱
讀
《
左
傳
》

歷
史
故
事
之
際
，
對
照
相
應
的
《
春
秋
》
筆
法
，
當
能
打
通
史
事
與
理
想

間
的
任
督
二
脈
。

肆
、
《
春
秋
》
重
建
治
平
之
術
基
於
人
倫

身
修
而
後
國
治
，
一
國
治
術
之
良
窳
在
於
國
君
，
必
先
自
正
而
後
方

可
正
人
；
其
身
正
而
後
其
國
方
有
以
治
，
其
國
治
而
後
進
而
可
兼
善
天

下
；
故
國
君
之
得
位
，
必
先
確
立
即
位
之
制
度
以
正
其
位
。
從
周
代
始
，

已
立
「
傳
嫡
傳
長
」
之
制
。
《
春
秋
》
於
十
二
公
之
卽
位
，
訂
定
「
元
年
，

春
，
王
正
月
，
公
卽
位
」
之
章
法
，
而
於
隱
公
元
年
以
：
「
元
年
，
春
，

王
正
月
。
」
發
端
，
《
左
傳
》
釋
曰
：
「
元
年
，
春
，
王
周
正
月
，
不
書

卽
位
，
攝
也
。
」
（
注
一
一
）
蓋
夏
、
商
、
周
三
代
的
曆
法
不
同
，
魯
為

周
所
封
，
故
奉
周
的
正
朔
為
正
月
。
配
合
「
先
經
以
始
事
」
的
經
前
逸
事
，

可
知
隱
公
雖
居
長
，
卻
非
嫡
子
，
故
不
肯
擅
立
，
以
攝
位
自
居
。

而
治
術
之
成
敗
，
端
賴
能
使
社
會
各
階
層
各
安
其
位
，
方
能
安
其

居
，
樂
其
業
。
夫
人
際
關
係
有
規
範
在
焉
，
「
為
人
君
，
止
於
仁
；
為
人

臣
，
止
於
敬
；
為
人
子
，
止
於
孝
；
為
人
父
，
止
於
慈
；
與
國
人
交
，
止

於
信
。
」
（
注
一
二
）
逾
越
這
些
規
範
則
有
弒
君
弒
父
、
上
下
傾
陵
之
患
。

宣
公
四
年
誌
鄭
靈
公
之
弒
曰
：
「
鄭
公
子
歸
生
弒
其
君
夷
。
」
《
左
傳
》

釋
曰
：

書
曰
：
「
鄭
公
子
歸
生
弒
其
君
夷
。
」
權
不
足
也
，
君
子
曰
：
「
仁

而
不
武
，
無
能
達
也
。
」
凡
弒
君
稱
君
，
君
無
道
也
，
稱
臣
，
臣

之
罪
也
。
（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
六
九
）

從
史
事
得
知
公
子
歸
生
並
非
弒
君
之
主
謀
，
而
為
君
者
無
仁
心
，
為
臣
者

失
其
敬
，
故
皆
稱
其
名
而
兩
罪
之
。
由
此
一
書
法
比
觀
《
春
秋
》
所
有
弒

君
之
事
，
其
褒
貶
自
現
。
如
桓
公
二
年
誌
宋
殤
公
之
弒
曰
：
「
春
，
王
正

月
，
戊
申
，
宋
督
弒
其
君
與
夷
及
其
大
夫
孔
父
。
」
《
左
傳
》
釋
曰
：

宋
督
攻
孔
氏
，
殺
孔
父
而
取
其
妻
，
公
怒
，
督
懼
，
遂
弒
殤
公
，

君
子
以
督
為
有
無
君
之
心
，
而
後
動
於
惡
，
故
先
書
弒
其
君
。
（
見
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九○

）

宋
殤
公
卽
位
，
十
年
十
一
戰
，
其
無
仁
心
可
知
；
孔
父
嘉
乃
宋
殤
公
股
肱

重
臣
，
而
華
父
督
覬
覦
孔
父
嘉
妻
子
的
美
色
，
於
殺
孔
父
而
奪
其
妻
之

際
，
心
中
早
已
無
尊
君
之
心
，
先
殺
孔
父
而
後
弒
君
，
則
其
尤
甚
者
；
除

君
臣
皆
稱
其
名
外
，
孔
父
獨
稱
其
字
以
彰
顯
其
忠
；
更
顛
倒
史
實
，
先
書

弒
其
君
以
正
君
臣
之
大
義
。
鄭
莊
公
以
兄
放
任
弟
為
亂
而
後
討
伐
之
，
致

使
太
叔
段
出
奔
，
隱
公
元
年
誌
：
「
夏
，
五
月
，
鄭
伯
克
段
于
鄢
。
」
《
左

傳
》
釋
曰
：

書
曰
：
「
鄭
伯
克
段
于
鄢
。
」
段
不
弟
，
故
不
言
弟
。
如
二
君
，

故
曰
克
。
稱
鄭
伯
，
譏
失
教
也
。
謂
之
鄭
志
，
不
言
出
奔
，
難
之

也
。
（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
六—

三
七
）

明
其
用
辭
的
指
涉
以
後
，
莊
公
用
心
之
險
惡
無
所
遁
形
。

晉
厲
公
欲
盡
去
群
大
夫
而
立
其
左
右
，
胥
童
乃
藉
機
鼓
動
厲
公
除
去

當
政
的
郤
錡
、
郤
犨
、
郤
至
三
郤
，
被
任
為
卿
。
欒
書
、
中
行
偃
憂
被
其

所
禍
，
遂
殺
胥
童
後
使
人
弒
厲
公
（
注
一
三
）
。
成
公
十
八
年
曰
：

春
，
王
正
月
，
…
…
庚
申
，
晉
弒
其
君
州
蒲
。
（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
義
》
，
頁
四
八
五
）

何
休
指
出
：
「
厲
公
猥
殺
四
大
夫
，
臣
下
人
人
恐
見
及
，
以
致
此
禍
。
」

（
注
一
四
）
故
誌
「
晉
弒
其
君
州
蒲
」
，
略
去
弒
君
者
之
名
，
為
有
國
者

戒
。
這
些
《
春
秋
》
意
在
言
外
的
指
涉
，
萬
不
可
輕
忽
。

伍
、
《
左
傳
》
史
事
以
霸
業
之
興
衰
為
主
軸



四

孔
孟
月
刊
　
第
六
十
一
卷
　
第
七
、
八
期

其
國
治
而
後
雖
可
進
而
兼
善
天
下
，
卻
非
一
蹴
可
幾
；
霸
業
庶
幾
為

兼
善
天
下
之
里
程
碑
。
《
左
傳
》
釋
《
春
秋
》
史
事
以
霸
業
為
主
軸
。

孟
子
以
為
霸
者
以
力
假
仁
；
以
其
力
則
莫
敢
不
服
，
以
其
假
仁
而
天

下
影
附
。
春
秋
初
業
，
鄭
莊
公
以
平
王
、
桓
王
卿
士
之
身
分
得
以
開
小
霸

的
局
面
（
注
一
五
）
，
與
王
室
決
裂
後
，
桓
王
率
諸
侯
伐
鄭
，
敗
王
師
以

求
自
保
（
注
一
六
）
。
雖
以
國
小
寡
仁
而
難
盡
其
功
，
但
是
鄭
國
地
處
要

津
，
為
盟
主
之
所
必
爭
；
終
春
秋
之
世
，
欲
成
其
霸
業
者
，
皆
以
將
鄭
國

納
入
旗
下
為
先
務
。

霸
必
以
大
國
（
注
一
七
）
：
齊
桓
公
得
國
，
在
位
四
十
三
年
，
逐
步

經
營
；
柯
之
盟
以
信
著
於
天
下
（
注
一
八
）
；
援
邢
、
復
衛
、
定
魯
、
存

杞
（
注
一
九
）
，
糾
合
華
夏
諸
侯
以
拒
楚
（
注
二○

）
。
齊
桓
於
周
王
室

之
維
持
，
亦
不
餘
其
力
，
先
率
諸
侯
會
惠
王
世
子
於
首
止
以
寧
周
易
嫡
之

心
（
注
二
一
）
；
惠
王
崩
，
又
盟
于
洮
以
定
襄
王
之
位
而
後
發
喪
（
注

二
二
）
。
會
于
葵
丘
，
襄
王
使
宰
孔
賜
齊
侯
胙
，
不
敢
貪
天
子
之
命
，
下

拜
登
受
（
注
二
三
）
。
皆
其
得
全
霸
業
之
根
基
。
惜
乎
身
歿
後
五
公
子
爭

立
，
霸
業
不
永
。
晉
文
公
得
國
後
即
有
用
其
民
以
求
霸
之
雄
圖
；
於
是
乎

出
定
襄
王
，
入
務
利
民
，
以
使
民
知
義
而
安
其
居
；
伐
原
以
示
之
信
，
大

蒐
以
示
之
禮
，
作
執
秩
以
正
其
官
：
民
聽
不
惑
，
而
後
用
之
。
於
城
濮
一

戰
而
霸
，
遏
阻
楚
國
北
進
之
野
心
（
注
二
四
）
；
於
是
為
溫
之
會
以
矜
其

功
，
裹
挾
周
襄
王
駕
臨
晉
國
的
河
陽
接
見
諸
侯
。
僖
公
二
十
八
年
誌
曰
：

「
冬
，
公
會
晉
侯
、
齊
侯
、
宋
公
、
蔡
侯
、
鄭
伯
、
陳
子
、
莒
子
、
邾
人
、

秦
人
于
溫
。
天
王
狩
于
河
陽
。
」
《
左
傳
》
釋
曰
：

是
會
也
，
晉
侯
召
王
，
以
諸
侯
見
，
且
使
王
狩
，
仲
尼
曰
：
「
以

臣
召
君
，
不
可
以
訓
。
」
故
書
曰
：
「
天
王
狩
于
河
陽
。
」
言

非
其
地
也
，
且
明
德
也
。
（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二
七
六—

二
七
七
）

先
勤
王
以
為
得
民
心
求
諸
侯
之
資
，
遂
其
志
後
更
召
王
以
諸
侯
見
。
其
尊

王
之
居
心
與
齊
桓
公
相
較
，
豈
可
以
道
里
計
？
子
曰
：
「
晉
文
公
譎
而
不

正
，
齊
桓
公
正
而
不
譎
。
」
（
注
二
五
）
不
亦
宜
乎
！

宋
襄
公
之
霸
業
，
界
於
齊
桓
、
晉
文
之
間
，
曇
花
一
現
。
受
齊
桓
公

之
遺
命
，
定
齊
內
亂
，
立
孝
公
後
葬
桓
公
（
注
二
六
）
；
以
承
繼
齊
桓

之
功
業
自
許
。
為
鹿
上
之
盟
以
求
諸
侯
於
楚
，
被
楚
所
執
以
伐
宋
（
注

二
七
）
，
釋
回
後
仍
不
改
其
志
，
討
伐
鄭
國
之
附
楚
。
楚
師
救
鄭
，
兩
軍

在
泓
水
對
峙
，
襄
公
堅
持
要
做
公
平
的
對
決
，
認
為
古
之
為
軍
也
，
不
阻

隘
，
不
鼓
不
成
列
；
宋
師
已
擺
好
陣
勢
，
既
不
肯
藉
楚
師
半
渡
之
際
進

擊
，
又
不
願
搶
楚
師
渡
河
以
後
陣
勢
不
整
的
先
機
，
結
果
師
敗
身
傷
（
注

二
八
）
。
從
故
事
的
表
象
來
看
，
襄
公
似
乎
不
識
時
務
，
自
取
其
辱
。
但

是
孟
子
說
：
「
春
秋
無
義
戰
。
」
（
注
二
九
）
當
彼
時
仁
義
已
成
為
爭
霸

用
術
的
技
巧
之
際
，
宋
襄
公
從
內
心
以
仁
義
為
鵠
的
，
所
彰
顯
的
意
義
已

經
從
霸
業
邁
向
王
道
，
所
以
《
公
羊
傳
》
以
為
「
雖
文
王
之
戰
，
亦
不
過

此
也
」
（
注
三○

）
。
歷
來
將
宋
襄
公
與
齊
桓
、
晉
文
並
列
，
有
深
遠
的

寓
意
在
焉
。
基
本
上
，
在
所
傳
聞
世
，
晉
、
楚
兩
強
爭
盟
天
下
的
趨
勢
已

經
成
局
。

晉
襄
公
繼
立
，
墨
絰
敗
秦
於
殽
（
注
三
一
）
，
秦
穆
公
痛
定
思

痛
，
深
自
檢
討
；
在
西
陲
創
下
基
業
，
史
稱
「
秦
穆
公
霸
西
戎
」

（
注
三
二
）
。
但
與
晉
交
兵
數
年
而
無
功
，
始
終
不
能
取
而
代
之
（
注

三
三
）
，
是
為
入
所
聞
世
的
首
位
雄
主
。
晉
襄
公
病
歿
，
主
政
的
趙
盾

不
得
已
擁
立
靈
公
，
內
爭
不
斷
（
注
三
四
）
，
諸
侯
各
有
異
心
，
成
為

屢
經
憂
患
，
早
有
雄
圖
大
略
的
楚
莊
王
崛
起
的
良
機
。
於
是
滅
庸
（
注

三
五
）
、
伐
宋
（
注
三
六
）
，
觀
兵
於
周
疆
，
問
鼎
中
原
（
注
三
七
）
；

定
陳
夏
徵
舒
之
亂
（
注
三
八
）
，
進
而
服
鄭
（
注
三
九
）
。
在
邲
之
戰
敗

晉
師
，
成
為
天
下
新
盟
主
。
楚
莊
王
雖
為
夷
狄
，
有
取
周
而
代
之
的
居

心
；
但
在
邲
之
戰
的
表
現
，
戰
前
不
求
戰
，
敗
敵
不
矜
功
，
歷
數
「
武
之

七
德
」
，
不
可
謂
其
無
仁
心
（
注
四○

）
。

此
後
晉
、
楚
之
君
作
為
盟
主
者
，
皆
已
撕
掉
「
仁
」
的
假
面
具
，
徒

以
力
為
雄
；
於
附
從
諸
侯
需
索
無
度
，
不
附
從
者
則
以
兵
臨
之
；
數
十
年

來
，
宋
、
鄭
諸
小
國
，
夾
於
兩
強
之
間
，
附
於
楚
則
晉
怒
，
附
於
晉
則
楚

怒
，
居
無
寧
日
。
而
晉
、
楚
兩
強
，
則
或
權
臣
相
鬥
不
已
，
或
為
新
興
的



五

風
簷
展
書
讀
：
談
︽
春
秋
︾
的
史
事
與
經
義

吳
國
所
擠
壓
，
也
是
強
弩
之
末
。
直
到
宋
國
的
向
戌
與
晉
正
卿
趙
武
及
楚

令
尹
屈
建
都
有
交
情
，
斡
旋
於
兩
強
之
間
，
並
爭
取
齊
國
的
支
持
，
倡
議

彼
此
弭
兵
之
會
；
雖
說
動
機
是
在
藉
機
以
揚
名
，
但
正
好
紓
解
了
各
國
的

困
境
。
於
是
在
宋
國
主
持
之
下
，
弭
兵
會
勉
強
成
局
（
注
四
一
）
。
雖
讓

各
國
暫
時
除
卻
外
患
，
但
無
論
大
小
諸
侯
，
內
部
的
爭
端
卻
未
曾
稍
歇
；

在
紛
擾
中
，
步
入
所
見
世
。

這
個
孔
子
眼
中
的
時
代
，
在
霸
業
一
端
：
晉
、
楚
之
外
，
吳
、
越
也

乘
虛
而
入
，
相
與
爭
鋒
。
吳
國
系
出
周
太
王
嫡
子
泰
伯
，
以
讓
國
而
遁
於

吳
，
紋
身
斷
髮
，
退
為
夷
狄
久
矣
。
然
傳
至
夫
差
，
以
夷
狄
而
憂
中
國

（
注
四
二
）
，
志
在
天
下
：
興
師
救
蔡
、
救
陳
以
拒
楚
，
會
魯
師
伐
齊
（
注

四
三
）
；
至
黃
池
之
會
以
本
出
周
室
居
長
與
晉
爭
先
盟
，
則
又
以
華
夏
自

居
也
（
注
四
四
）
。

不
僅
王
綱
旁
落
，
連
諸
侯
的
權
柄
也
被
世
卿
或
權
臣
把
持
。
在
齊
國

有
陳
氏
坐
大
，
在
晉
則
六
卿
相
爭
，
魯
國
則
有
季
氏
逐
昭
公
，
衛
國
有
莊

公
與
出
公
父
子
爭
國
。
面
對
如
此
亂
局
，
孔
子
知
其
不
可
而
為
之
；
相
魯

不
克
盡
其
功
，
周
遊
列
國
不
能
伸
其
志
，
何
以
匡
正
天
下
？
只
能
透
過
三

世
的
史
實
來
寄
寓
。

陸
、
結　

語

王
綱
既
旁
落
，
天
子
僅
為
虛
位
，
「
貶
天
子
」
不
費
吹
灰
之
力
；
諸

侯
既
已
失
其
權
柄
，
「
退
諸
侯
」
正
逢
其
時
；
則
亂
天
下
之
軸
心
在
列
國

擅
權
之
大
夫
明
矣
，
是
以
將
「
討
大
夫
」
視
為
當
務
之
急
（
注
四
五
）
。

亂
源
根
除
之
後
，
訴
諸
人
內
心
中
本
有
之
仁
；
「
克
己
復
禮
」
（
注

四
六
）
，
「
志
於
道
，
據
於
德
，
依
於
仁
」
（
注
四
七
）
；
「
以
人
治
人
，

改
而
止
」
（
注
四
八
）
：
則
天
下
「
人
人
皆
有
士
君
子
之
行
而
少
過
矣
」

（
注
四
九
）
！
人
人
皆
有
士
君
子
之
德
，
則
皆
可
以
為
堯
舜
（
注
五○

）
，

於
是
「
見
群
龍
无
首
，
吉
」
（
注
五
一
）
之
太
平
盛
世
可
現
。
明
乎
孔
子

「
貶
天
子
，
退
諸
侯
，
討
大
夫
」
之
用
心
，
然
後
探
討
《
左
傳
》
歷
史
故

事
，
對
應
《
春
秋
》
筆
法
，
《
春
秋
》
大
義
，
赫
然
在
焉
。

毓
師
論
《
春
秋
》
大
義
本
諸
《
公
羊
》
，
然
士
林
接
觸
《
春
秋
》
往

往
從
《
左
傳
》
入
手
，
乃
嚐
試
轉
從
以
《
左
傳
》
史
事
為
主
軸
以
切
入
《
春

秋
》
經
義
。
然
所
述
之
經
義
，
皆
不
脫
毓
老
之
框
架
。
為
求
文
字
簡
潔
通

暢
，
文
中
所
涉
及
之
史
料
原
貌
，
多
以
註
解
之
方
式
以
存
其
真
，
俾
讀
者

能
追
本
溯
源
，
以
明
文
中
所
指
《
春
秋
》
大
義
，
並
非
鑿
空
之
虛
言
也
。

（
作
者
為
輔
仁
大
學
中
國
文
學
系
退
休
教
授
）

注
　
釋

注
　
一
：
見
晉
．
杜
預
集
解
、
唐
．
孔
穎
達
正
義
：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
義
》(

《
十
三
經
注
疏
．
６
》
，
臺
北
：
藝
文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
五
十
四
年
六
月)

，
頁
三
六
五
。

注
　
二
：
《
孟
子
．
離
婁
下
》
：
「
君
之
視
臣
如
土
芥
，
則
臣
視
君
如
寇

讎
。
」
即
由
此
一
觀
念
所
衍
伸
。
見
漢
．
趙
岐
注
、
宋
．
孫

奭
疏
：
《
孟
子
注
疏
》(

《
十
三
經
注
疏
．
８
》
，
臺
北
：
藝

文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六
月)

，
頁
一
四
二
。

注
　
三
：
此
據
《
左
傳
．
宣
公
二
年
》
杜
預
注
。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
頁
三
六
五
。

注
　
四
：
《
論
語
．
泰
伯
》
文
。
見
魏
．
何
晏
集
解
、
宋
．
邢
昺
疏
：
《
論

語
注
疏
》(

《
十
三
經
注
疏
．
８
》
，
臺
北
：
藝
文
印
書
館
，
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六
月)

，
頁
七
二
。

注
　
五
：
《
左
傳
．
昭
公
二
十
年
．
十
二
月
》
：
「
齊
侯
田
于
沛
，
招
虞

人
以
弓
，
不
進
。
公
使
執
之
，
辭
曰
：
﹃
昔
我
先
君
之
田
也
，

旃
以
招
大
夫
，
弓
以
招
士
，
皮
冠
以
招
虞
人
，
臣
不
見
皮
冠
，

故
不
敢
進
，
乃
舎
之
。
﹄
仲
尼
曰
：
﹃
守
道
不
如
守
官
。
﹄
」
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八
五
八
。

注
　
六
：
《
史
記
．
太
史
公
自
序
》
文
。
見
漢
．
司
馬
遷
撰
、
宋
．
裴
駰

集
解
、
唐
．
司
馬
貞
索
引
、
張
守
節
正
義
：
《
史
記
三
家
注
》

(

臺
北
：
七
略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一
年)

，
頁
一
三
五
二
。

注
　
七
：
見
晉
．
范
甯
集
解
、
唐
．
楊
士
勛
疏
：
《
穀
梁
注
疏
》(

《
十
三

經
注
疏
７
》
，
臺
北
：
藝
文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六
月)

，

頁
五
。

注
　
八
：
《
公
羊
．
隱
公
元
年
．
十
二
月
》
「
所
見
異
辭
，
所
聞
異
辭
，



六

孔
孟
月
刊
　
第
六
十
一
卷
　
第
七
、
八
期

所
傳
聞
異
辭
」
條
下
何
休
《
解
詁
》
。
見
漢
．
公
羊
壽
傳
、

何
休
解
詁
、
唐
．
徐
彥
疏
：
《
公
羊
注
疏
》(

《
十
三
經
注
疏
．

７
》
，
臺
北
：
藝
文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六
月)

，
頁

一
七
。

注
　
九
：
《
史
記
．
太
史
公
自
序
》
文
。
頁
一
三
五
二
。

注
一○
：
《
公
羊
．
成
公
十
五
年
》
：
「
《
春
秋
》
內
其
國
而
外
諸
夏
，

內
諸
夏
而
外
夷
狄
。
王
者
欲
一
乎
天
下
，
曷
為
以
外
內
之
辭

言
之
？
言
自
近
者
始
也
。
」
又
《
公
羊
．
昭
公
十
六
年
》
：
「
楚

子
誘
戎
曼
子
殺
之
。
」
何
休
《
解
詁
》
：
「
戎
曼
稱
子
者
，
入

昭
公
見
王
道
大
平
，
百
蠻
貢
職
，
夷
狄
皆
進
至
其
爵
。
」
見
《
公

羊
注
疏
》
，
頁
二○

二
、
二
九○

。

注
一
一
：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
四
。

注
一
二
：
見
漢
．
鄭
玄
注
、
唐
．
孔
穎
達
正
義
：
《
禮
記
正
義
．
大

學
》(

《
十
三
經
注
疏
．
５
》
，
臺
北
：
藝
文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
五
十
四
年
六
月)

，
頁
九
八
四
。

注
一
三
：
《
春
秋
．
成
公
十
七
年
．
十
二
月
》
：
「
晉
殺
其
大
夫
郤
錡
，

郤
犨
，
郤
至
。
」
︿
十
八
年
﹀
：
「
春
，
王
正
月
，
晉
殺
其

大
夫
胥
童
。
庚
申
，
晉
弒
其
君
州
蒲
。
」
參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
正
義
》
，
頁
四
八
一
、
四
八
五
各
條
下
釋
文
。

注
一
四
：
見
《
公
羊
注
疏
》
，
頁
二
三
五
。

注
一
五
：
《
左
傳
．
隱
公
三
年
》
：
「
鄭
武
公
，
莊
公
，
為
平
王
卿
士
。

王
貳
于
虢
，
鄭
伯
怨
王
，
王
曰
，
無
之
，
故
周
鄭
交
質
，
王

子
狐
為
質
於
鄭
，
鄭
公
子
忽
為
質
於
周
。
王
崩
，
周
人
將
畀

虢
公
政
。
四
月
，
鄭
祭
足
帥
師
取
溫
之
麥
；
秋
，
又
取
成
周

之
禾
：
周
鄭
交
惡
。
」
︿
隱
公
九
年
﹀
：
「
宋
公
不
王
，
鄭

伯
為
王
左
卿
士
，
以
王
命
討
之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
頁
一
五
七
、
七
六
。

注
一
六
：
參
見
《
左
傳
．
桓
公
五
年
秋
》
「
周
鄭
繻
葛
之
戰
」
。
《
春
秋
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一○

六
。

注
一
七
：
《
孟
子
．
公
孫
丑
上
》
：
「
孟
子
曰
：
﹃
以
力
假
仁
者
霸
，
霸

必
有
大
國
。
﹄
」
見
《
孟
子
注
疏
》
，
頁
六
三
。

注
一
八
：
《
春
秋
．
莊
公
十
三
年
》
：
「
冬
，
公
會
齊
侯
，
盟
于
柯
。
」

《
公
羊
》
誌
曹
昧
劫
盟
事
曰
：
「
要
盟
可
犯
，
而
桓
公
不
欺
；

曹
子
可
讎
，
而
桓
公
不
怨
。
桓
公
之
信
著
乎
天
下
，
自
柯
之

盟
始
焉
。
」
見
《
公
羊
注
疏
》
，
頁
一
二
。

注
一
九
：
於
齊
桓
公
援
邢
、
復
衛
、
定
魯
、
存
杞
等
事
功
，
見
諸
《
春
秋
．

莊
公
三
十
年
》
：
「
狄
伐
邢
。
」
︿
閔
公
元
年
﹀
：
「
齊
人

救
邢
。
」
見
《
公
羊
注
疏
》
，
頁
一
一
三
。
又
：
「
夏
，
六
月
，

辛
酉
，
葬
我
君
莊
公
。
秋
，
八
月
，
公
及
齊
侯
盟
于
落
姑
，

季
子
來
歸
。
」
見
《
公
羊
注
疏
》
，
頁
一
一
四
。
︿
閔
公
二

年
﹀
：
「
十
有
二
月
，
狄
入
衛
。
」
又
：
「
冬
，
齊
高
子
來
盟
。
」

《
公
羊
》
曰
：
「
高
子
者
何
？
齊
大
夫
也
。
…
…
桓
公
使
高

子
將
南
陽
之
甲
，
立
僖
公
而
城
魯
。
」
︿
僖
公
元
年
﹀
：
「
春
，

王
正
月
。
齊
師
，
宋
師
，
曹
伯
，
次
于
聶
北
，
救
邢
。
夏
，

六
月
，
邢
遷
于
夷
儀
，
齊
師
，
宋
師
，
曹
師
，
城
邢
。
」
見
《
公

羊
注
疏
》
，
頁
一
一
六
。
︿
僖
公
二
年
﹀
：
「
春
，
王
正
月
，

城
楚
丘
。
」
《
左
傳
》
曰
：
「
諸
侯
城
楚
丘
而
封
衛
焉
，
不

書
，
所
會
後
也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一
九
九
。

︿
僖
公
十
四
年
﹀
：
「
春
，
諸
侯
城
緣
陵
。
」
《
公
羊
》
曰
：

「
孰
城
之
？
城
杞
也
。
曷
為
城
杞
？
滅
也
。
孰
滅
之
？
蓋
徐
、

莒
脅
之
。
曷
為
不
言
徐
、
莒
脅
之
？
為
桓
公
諱
也
。
曷
為
為

桓
公
諱
？
上
無
天
子
，
下
無
方
伯
，
天
下
諸
侯
有
相
滅
亡
者
，

桓
公
不
能
救
，
則
桓
公
恥
之
也
。
然
則
孰
城
之
？
桓
公
城
之
。

曷
為
不
言
桓
公
城
之
？
不
與
諸
侯
專
封
也
。
」
見
《
公
羊
注

疏
》
，
頁
一
三
七
。

注
二○

：
《
春
秋
．
僖
公
四
年
》
：
「
春
，
王
正
月
，
公
會
齊
侯
，
宋
公
，

陳
侯
，
衛
侯
，
鄭
伯
，
許
男
，
曹
伯
，
侵
蔡
，
蔡
潰
，
遂
伐
楚
，

次
于
陘
。
」
「
夏
，
…
…
楚
屈
完
來
盟
于
師
，
盟
于
召
陵
。
」
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二○

一
。

注
二
一
：
《
春
秋
．
僖
公
五
年
．
夏
》
：
「
公
及
齊
侯
，
宋
公
，
陳
侯
，

衛
侯
，
鄭
伯
，
許
男
，
曹
伯
，
會
王
世
子
于
首
止
。
」
見
《
春
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二○

五
。

注
二
二
：
《
左
傳
．
僖
公
八
年
》
：
「
春
，
盟
于
洮
，
謀
王
室
也
，
…
…

襄
王
定
位
而
後
發
喪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
二
一
六
。

注
二
三
：
《
春
秋
．
僖
公
九
年
》
：
「
夏
，
公
會
宰
周
公
，
齊
侯
，
宋
子
，

衛
侯
，
鄭
伯
，
許
男
，
曹
伯
，
于
葵
丘
。
」
《
左
傳
》
：
「
夏
，

會
于
葵
丘
，
尋
盟
，
且
脩
好
，
禮
也
。
王
使
宰
孔
賜
齊
侯
胙
，



七

風
簷
展
書
讀
：
談
︽
春
秋
︾
的
史
事
與
經
義

曰
：
﹃
天
子
有
事
于
文
武
，
使
孔
賜
伯
舅
胙
。
﹄
齊
侯
將
下
拜
，

孔
曰
：
﹃
且
有
後
命
，
天
子
使
孔
曰
，
以
伯
舅
耋
老
，
加
勞

賜
一
級
，
無
下
拜
。
﹄
對
曰
：
﹃
天
威
不
違
顏
咫
尺
，
小
白
，

余
敢
貪
天
子
之
命
，
無
下
拜
？
恐
隕
越
于
下
，
以
遺
天
子
羞
，

敢
不
下
拜
。
﹄
下
拜
登
受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
二
一
九
。

注
二
四
：
《
左
傳
．
僖
公
二
十
七
年
》
：
「
晉
侯
始
入
而
教
其
民
。
二
年
，

欲
用
之
；
子
犯
曰
：
﹃
民
未
知
義
，
未
安
其
居
。
﹄
於
是
乎

出
定
襄
王
（
謹
按
：
見
僖
公
二
十
五
年
）
，
入
務
利
民
，
民

懷
生
矣
。
將
用
之
，
子
犯
曰
：
﹃
民
未
知
信
，
未
宣
其
用
。
﹄

於
是
乎
伐
原
以
示
之
信
（
謹
按
：
見
僖
公
二
十
五
年
）
，
民
易

資
者
，
不
求
豐
焉
，
明
徵
其
辭
。
公
曰
：
﹃
可
矣
乎
？
﹄
子

犯
曰
：
﹃
民
未
知
禮
，
未
生
其
共
。
﹄
於
是
乎
大
蒐
以
示
之
禮
，

作
執
秩
以
正
其
官
，
（
謹
按
：
見
僖
公
二
十
七
年
）
民
聽
不

惑
，
而
後
用
之
。
出
穀
戍
，
釋
宋
圍
，
一
戰
而
霸
，
（
謹
按
：

見
僖
公
二
十
八
年
）
文
之
教
也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
頁
二
六
八
。

注
二
五
：
《
論
語
．
憲
問
》
文
。
見
《
論
語
注
疏
》
，
頁
一
二
六
。

注
二
六
：
《
左
傳
．
僖
公
十
八
年
》
：
「
春
，
宋
襄
公
以
諸
侯
伐
齊
。
三

月
，
齊
人
殺
無
虧
。
鄭
伯
始
朝
于
楚
。
楚
子
賜
之
金
，
既
而

悔
之
，
與
之
盟
曰
：
﹃
無
以
鑄
兵
。
﹄
故
以
鑄
三
鍾
。
齊
人

將
立
孝
公
，
不
勝
四
公
子
之
徒
，
遂
與
宋
人
戰
。
夏
，
五
月
，

宋
敗
齊
師
于
甗
，
立
孝
公
而
還
。
秋
，
八
月
，
葬
齊
桓
公
。
」
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二
三
八
。

注
二
七
：
《
左
傳
．
僖
公
二
十
一
年
》
：
「
春
，
宋
人
為
鹿
上
之
盟
，
以

求
諸
侯
於
楚
，
楚
人
許
之
。
公
子
目
夷
曰
：
﹃
小
國
爭
盟
，

禍
也
。
宋
其
亡
乎
，
幸
而
後
敗
。
﹄
夏
，
大
旱
，
公
欲
焚
巫
、

尫
。
臧
文
仲
曰
：
﹃
非
旱
備
也
。
脩
城
郭
，
貶
食
省
用
，
務

穡
勸
分
，
此
其
務
也
，
巫
、
尫
何
為
？
天
欲
殺
之
，
則
如
勿
生
。

若
能
為
旱
，
焚
之
滋
甚
。
﹄
公
從
之
。
是
歲
也
，
饑
而
不
害
。

秋
，
諸
侯
會
宋
公
于
盂
。
子
魚
曰
：
﹃
禍
其
在
此
乎
？
君
欲

已
甚
，
其
何
以
堪
之
？
﹄
於
是
楚
執
宋
公
以
伐
宋
。
」
見
《
春
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二
四
一
。

注
二
八
：
《
左
傳
．
僖
公
二
十
二
年
》
：
「
冬
，
十
一
月
，
己
巳
，
朔
，

宋
公
及
楚
人
戰
于
泓
。
宋
人
既
成
列
，
楚
人
未
既
濟
。
司
馬

曰
：
﹃
彼
眾
我
寡
，
及
其
未
既
濟
也
，
請
擊
之
。
﹄
公
曰
：

﹃
不
可
。
﹄
既
濟
而
未
成
列
，
又
以
告
。
公
曰
：
﹃
未
可
。
﹄

既
陳
而
後
擊
之
，
宋
師
敗
績
，
公
傷
股
，
門
官
殲
焉
。
」
見
《
春
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二
四
七
。

注
二
九
：
《
孟
子
．
盡
心
下
》
文
。
見
《
孟
子
注
疏
》
，
頁
二
四
八
。

注
三○

：
見
《
公
羊
．
僖
公
二
十
二
年
》
：
「
故
君
子
大
其
不
鼓
不
成
列
。

臨
大
事
而
不
忘
大
禮
。
有
君
而
無
臣
。
以
為
雖
文
王
之
戰
。

亦
不
過
此
也
。
」
見
《
公
羊
注
疏
》
，
頁
一
四
八
。

注
三
一
：
《
左
傳
．
僖
公
三
十
三
年
》
文
。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
二
九○

。

注
三
二
：
如
明
．
傅
遜
《
春
秋
左
傳
屬
事
．
卷
十
七
．
秦
》
有
「
穆
公
霸

西
戎
」
，
清
．
馬
驌
《
驛
史
．
卷
五
十
四
》
、
高
士
奇
《
左

傳
紀
事
本
末
．
卷
五
十
二
》
皆
有
「
秦
穆
公
霸
西
戎
」
等
。

注
三
三
：
於
秦
、
晉
之
交
兵
：
《
春
秋
》
文
公
二
年
：
「
春
，
王
二
月
，

甲
子
，
晉
侯
及
秦
師
戰
于
彭
衙
，
秦
師
敗
績
。
」
「
冬
，
晉
人
，

宋
人
，
陳
人
，
鄭
人
，
伐
秦
。
」
《
左
傳
》
：
「
春
，
秦
孟
明

視
帥
師
伐
晉
，
以
報
殽
之
役
，
二
月
，
晉
侯
禦
之
，
先
且
居

將
中
軍
，
趙
衰
佐
之
，
王
官
無
地
御
戎
，
狐
鞫
居
為
右
，
甲
子
，

及
秦
師
戰
于
彭
衙
，
秦
師
敗
績
。
冬
，
晉
先
且
居
，
宋
公
成
，

陳
轅
選
，
鄭
公
子
歸
生
，
伐
秦
，
取
汪
及
彭
衙
而
還
，
以
報

彭
衙
之
役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○

四
。

　
　
　
　
又
《
左
傳
．
文
公
三
年
．
夏
》
：
「
秦
伯
伐
晉
，
濟
河
焚
舟
，

取
王
官
及
郊
，
晉
人
不
出
，
遂
自
茅
津
濟
，
封
殽
尸
而
還
，

遂
霸
西
戎
。
」
四
年
：
「
秋
，
晉
侯
伐
秦
，
圍
刓
新
城
，
以

報
王
官
之
役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○

六
。

　
　
　
　
《
春
秋
．
文
公
七
年
．
四
月
》
：
「
戊
子
，
晉
人
及
秦
人
戰
于

令
狐
。
晉
先
蔑
奔
秦
。
」
《
左
傳
》
：
「
八
年
：
夏
，
秦
人

伐
晉
，
取
武
城
，
以
報
令
狐
之
役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
頁
三
一
九
。

　
　
　
　
又
《
春
秋
．
十
二
年
》
：
「
冬
，
十
有
二
月
，
戊
午
，
晉
人
，

秦
人
，
戰
于
河
曲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
一
九
。

注
三
四
：
《
左
傳
．
文
公
八
年
》
：
「
秋
，
襄
王
崩
，
晉
人
以
扈
之
盟
來

討
。
冬
，
襄
仲
會
晉
趙
孟
，
盟
于
衡
雍
，
報
扈
之
盟
也
，
遂



八

孔
孟
月
刊
　
第
六
十
一
卷
　
第
七
、
八
期

會
伊
雒
之
戎
。
書
曰
：
公
子
遂
。
珍
之
也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
一
九
。

注
三
五
：
《
左
傳
．
文
公
十
六
年
》
：
「
庸
人
曰
：
﹃
楚
不
足
與
戰
矣
。
﹄

遂
不
設
備
。
楚
子
乘
馹
，
會
師
于
臨
品
，
分
為
二
隊
，
子
越
自

石
溪
，
子
貝
自
仞
，
以
伐
庸
。
秦
人
巴
人
從
楚
師
，
羣
蠻
從
楚

子
盟
，
遂
滅
庸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
四
七
。

注
三
六
：
《
左
傳
．
宣
公
元
年
》
：
「
秋
，
楚
子
侵
陳
，
遂
侵
宋
。
」
見
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
六
二
。

注
三
七
：
《
左
傳
．
宣
公
三
年
》
：
「
定
王
使
王
孫
滿
勞
楚
子
，
楚
子

問
鼎
之
大
小
輕
重
焉
。
對
曰
，
在
德
不
在
鼎
。
昔
夏
之
方
有

德
也
，
遠
方
圖
物
，
貢
金
九
牧
，
鑄
鼎
象
物
，
百
物
而
為
之

備
。
…
…
桀
有
昏
德
。
鼎
遷
于
商
。
載
祀
六
百
。
商
紂
暴
虐
。

鼎
遷
于
周
。
…
…
。
成
王
定
鼎
于
郟
鄏
，
卜
世
三
十
，
卜
年

七
百
，
天
所
命
也
。
周
德
雖
衰
，
天
命
未
改
。
鼎
之
輕
重
，

未
可
問
也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
六
七
。

注
三
八
：
《
左
傳
．
宣
公
十
一
年
》
：
「
冬
，
楚
子
為
陳
夏
氏
亂
故
，
伐

陳
，
謂
陳
人
無
動
，
將
討
於
少
西
氏
。
遂
入
陳
，
殺
夏
徵
舒
。
」
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三
八
三
。

注
三
九
：
參
見
《
左
傳
．
宣
公
十
二
年
》
文
。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頁

三
八
八
。

注
四○

：
《
左
傳
．
宣
公
十
二
年
》
：
「
夫
武
，
禁
暴
，
戢
兵
，
保
大
，

定
功
，
安
民
，
和
眾
，
豐
財
者
也
。
」
見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
頁
三
九
八
。

注
四
一
：
參
見
《
左
傳
．
襄
公
二
十
七
年
》
文
。
《
春
秋
左
傳
正
義
》
，

頁
六
四
二
。

注
四
二
：
《
公
羊
．
定
公
四
年
》
：
「
冬
，
十
有
一
月
，
庚
午
，
蔡
侯
以

吳
子
及
楚
人
，
戰
于
伯
莒
。
楚
師
敗
績
，
吳
何
以
稱
子
，
夷

狄
也
而
憂
中
國
。
」
見
《
公
羊
注
疏
》
，
頁
三
二○

。

注
四
三
：
《
春
秋
．
定
公
四
年
》
：
「
冬
，
十
有
一
月
庚
午
，
蔡
侯
以
吳

子
及
楚
人
戰
于
伯
莒
，
楚
師
敗
績
。
」
又
：
哀
公
十
年
：
「
冬
，

楚
公
子
結
帥
師
伐
陳
。
吳
救
陳
。
」
「
十
有
一
年
，
春
，
齊

國
書
帥
師
伐
我
。
…
…
五
月
，
公
會
吳
伐
齊
。
甲
戌
，
齊
國

書
帥
師
及
吳
戰
于
艾
陵
，
齊
師
敗
績
，
獲
齊
國
書
。
」
見
《
公

羊
注
疏
》
，
頁
三
二○

、
三
五
二
。

注
四
四
：
吳
與
晉
爭
盟
事
見
《
左
傳
》
哀
公
十
三
年
。
又
《
公
羊
．
哀
公

十
三
年
．
夏
》
：
「
公
會
晉
侯
及
吳
子
于
黃
池
。
吳
何
以
稱

子
？
吳
主
會
也
。
吳
主
會
則
曷
為
先
言
晉
侯
？
不
與
夷
狄
之
主

中
國
也
。
其
言
及
吳
子
何
？
會
兩
伯
之
辭
也
。
不
與
夷
狄
之

主
中
國
，
則
曷
為
以
會
兩
伯
之
辭
言
之
？
重
吳
也
。
曷
為
重

吳
？
吳
在
是
則
天
下
諸
侯
莫
敢
不
至
也
。
」
見
《
公
羊
注
疏
》
，

頁
三
五
四
。

　
　
　
　
《
穀
梁
．
哀
公
十
三
年
．
夏
》
：
「
公
會
晉
侯
及
吳
子
於
黃
池
。

黃
池
之
會
，
吳
子
進
乎
哉
！
遂
子
矣
。
吳
，
夷
狄
之
國
也
，

祝
髮
文
身
，
欲
因
魯
之
禮
，
因
晉
之
權
，
而
請
冠
、
端
而
襲

其
藉
於
成
周
，
以
尊
天
王
。
吳
進
矣
！
吳
，
東
方
之
大
國
也
，

纍
纍
致
小
國
以
會
諸
侯
，
以
合
乎
中
國
。
吳
能
為
之
，
則
不
臣

乎
？
吳
進
矣
！
王
，
尊
稱
也
。
子
，
卑
稱
也
。
辭
尊
稱
而
居
卑

稱
，
以
會
乎
諸
侯
，
以
尊
天
王
。
吳
王
夫
差
曰
：
﹃
好
冠
來
！
﹄

孔
子
曰
：
﹃
大
矣
哉
！
夫
差
未
能
言
冠
而
欲
冠
也
。
﹄
」
見
《
穀

梁
注
疏
》
，
頁
二○

四
。

注
四
五
：
上
大
夫
壺
遂
曰
：
「
昔
孔
子
何
為
而
作
春
秋
哉
？
」
太
史
公

曰
：
「
余
聞
董
生
曰
：
﹃
周
道
衰
廢
，
孔
子
為
魯
司
寇
，
諸
侯

害
之
，
大
夫
壅
之
。
孔
子
知
言
之
不
用
，
道
之
不
行
也
，
是
非

二
百
四
十
二
年
之
中
，
以
為
天
下
儀
表
，
貶
天
子
，
退
諸
侯
，

討
大
夫
，
以
達
王
事
而
已
矣
。
﹄
子
曰
：
﹃
我
欲
載
之
空
言
，

不
如
見
之
於
行
事
之
深
切
著
明
也
。
﹄
」
見
《
史
記
三
家
注
》
，

頁
一
三
五
二
。

注
四
六
：
《
論
語
．
顏
淵
》
文
。
見
《
論
語
注
疏
》
，
頁
一
一
一
。

注
四
七
：
《
論
語
．
述
而
》
文
。
見
《
論
語
注
疏
》
，
頁
六○

。

注
四
八
：
《
禮
記
．
中
庸
》
文
。
見
《
禮
記
正
義
》
，
頁
八
八
三
。

注
四
九
：
見
蘇
輿
撰
、
鍾
哲
點
校
：
《
春
秋
繁
露
義
證
．
俞
序
》(

北
京
：

中
華
書
局
，
新
編
諸
子
集
成
第
一
輯
，
一
九
九
二
年)

，
頁

一
六
四
。

注
五○

：
參
見
《
孟
子
．
告
子
下
》
。
《
孟
子
注
疏
》
，
頁
二
一○

。

注
五
一
：
《
周
易
．
乾
．
用
九
》
。
見
魏
．
王
弼
、
晉
．
韓
康
伯
注
、
唐
．

孔
穎
達
正
義
：
《
周
易
正
義
》(

《
十
三
經
注
疏
．
１
》
，
臺
北
：

藝
文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六
月)

，
頁
一○

。


